
 

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 
 

 

关于开展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学 

“十四五”规划 2024 年立项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的重要论述和围绕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一系列政策方针精

神，全面提升“十四五”时期我省民办教育质量，提升民办学校

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充分发挥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决策咨询服务

职能。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决定开展协会教育科学“十四五”规

划 2024 年立项课题申报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一、申报条件 

1.本会会员单位中的教育科研人员、负责人、教师和管理人

员以及本会个人会员； 

2.凡对民办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具有浓厚兴趣和良好研究

基础者均可以申报； 

3.已经承担民办教育协会立项课题尚未结项者不参加申报。 

二、总体要求 

1.申报选题应围绕“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总体

要求，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基础研究注重课题研究的理论性、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

推动实践基础上的教育理论、制度、方法和技术创新；应用研究

着重服务教育决策的价值。 

2.申报选题应突出问题导向，明确研究目标，追求实际应用

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提出对解决实际问题有价值的决策咨询建

议。 

3.学术委员会根据申报情况，按照择优的原则，研究确定立

项课题的数量。 

4.立项课题研究应在 1 年内完成，研究周期从立项通知下发

之日起计算。协会在课题立项满 1 年后受理结题申请。因特殊情

况，经所在单位和协会同意可申请延期一年，延期后仍不能按期

结项，将予以撤项处理。    

5.立项课题的最终成果主件为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应系统完

整地反映课题研究思路、研究过程和研究内容。发表决策咨询建

议和公开发表论文不作为课题成果的硬性要求，但作为评价课题

成果完成情况的重要依据。 

三、申报程序 

1.申报人以电子版和书面形式向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递交

申请材料。 

2.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对申报资料进行申报资格审查，并组

织相关专家对通过资格审查的申报材料进行匿名评审和会议复

审。 

3.申报结果经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学术委员会审定后，以协

会文件形式下达课题立项通知。 



四、材料提交 

1.课题申报授理时间：2024年 5月 8日至 2024年 6月 8日，

逾期不受理。 

2.申报人需提交《2024 年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立项课题申

报·评审书》1 份，《匿名论证活页》1 份，统一用 A4 纸印制，

左侧装订成册）用档案袋装好，并采用课题申报书封面的形式贴

在档案袋正面。同时，填写《2024 年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立项课

题申报信息汇总表》。 

3.申报材料统一采取邮寄形式报送，由课题申请人所在单位

审核整理后邮寄至：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秘书处（沈阳市皇姑区

黄河大街 85-3 号 1001 房间）；电子文本发送到我会电子邮箱

minban86897671@126.com 中，标题请注明“2024 立项课题申报

申请”字样。 

省民办教育协会秘书处电话：（024）86897671 

联系人：王老师 

 

附件： 

1.2024 年立项课题申报申请书及匿名论证活页； 

2.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4 年立

项课题申报汇总表。 

 

辽宁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4 年 5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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